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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徐缨一直在为一起温州瓯江支

流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忙碌。

和去年被最高检评为典型案例的瓯江山

福庄岩段固废污染治理系列案相比，该案中

受损害的污染面积更大，涉及的法律关系更

复杂，诉及的上下游污染链条更长。显然，

对徐缨来说，这是一场更艰难的战斗。

回味过去的一年，徐缨觉得，她和第六

检察部的“战友”们有点苦：他们全年办理

公益诉讼案件59件，其中大案、难案、复杂

案件明显增多，一路来的跋山涉水，说踏破

铁鞋都不为过；但他们也尝到了前所未有的

甜：这个只有6人的团队，一年却办出了3个

入选全国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典型案件！

而这，恰是去年我省检察机关倾力守

护公共利益的缩影：2021年，全省检察机

关共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4972 件，其

中22件入选最高检公益诉讼典型案件，位

居全国第一。浙江的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还获评“法治浙江建设十五周年十大最佳

实践”。

4972件案件所关注的，不仅有我们须

臾离不开的空气、水，还有山川、河流；

有关系每个人的个人信息“小安全”，更有

矿山、危化品、消防等关系社会的“大安

全”……

作为第一批的公益诉讼检察人，2017

年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诞生、发展以来跨出的

每一步，都洒满了徐缨他们奋斗的汗水。

2019年，徐缨的团队从一起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刑事案件中获得线索：某儿童摄影

公司和某儿童培训公司的员工，通过当地多

家医院“内鬼”非法获取大量孕产妇、新生

儿及其家属个人信息，其非法获取方式令人

愤怒，获取的个人信息量更是令人吃惊。

“当时，个人信息保护尚未纳入检察公益

诉讼法定领域，但我们下了很大决心，必须

开这个头。”当年8月，鹿城区检察院迅速立

案办理该起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

案，向区市场监管局、两家医院分别发出检

察建议，一方面督促市场监管部门积极履

职，另一方面督促、推动医院完善患者信息

安全管理制度，从源头上防控患者信息泄露。

案件办理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涉案的

摄影公司和培训公司受到严厉的行政处罚，

相关医院不仅堵塞了患者信息泄露的漏洞，

还通报警示案例，组织医务人员庭审观摩，

加强警示教育。

如果说2019年鹿城区检察院办理的此

案还只是探索，那么2021年，浙江检察机

关则“全面出击”：去年年初，省检察院在

对10件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

件进行挂牌督办的同时，还在全省检察机关

部署开展专项行动。一年来，全省检察机关

办理涉景区强制人脸识别等个人信息保护公

益诉讼案件114件，针对政府网站公布的个

人信息未“去标识化”等不规范问题，推动

规范个人信息45万余条，为个人信息的保

护扣牢了“法治安全锁”。

徐缨发现，检察公益诉讼和老百姓的

“近”，还在于公益保护的社会力量越来越壮

大了。去年，他们工作上打交道的“圈子”

越来越大，和行政机关以及社会各界的接触

越来越多。

鹿城区检察院建有全省首个公益诉讼专

家库，其中不仅有精通固废污染防治、海洋

学的专业人士，去年还新增了安全生产、文

物保护等更多行业的专家。去年5月1日，

鹿城区检察院首批32名公益诉讼志愿观察

员队伍也集结完毕，社会公众参与公益保护

的热情高涨，公益保护的队伍日益壮大。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高杰介绍，作为最高

检“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试点地区，去

年，来自全省企业、院校、机关、公益组织

等各行各业的618名志愿者携起手来，组成

了公益诉讼志愿观察员队伍，他们与公益诉

讼检察官在宣传引导、线索移送、专业协

助等方面默契配合，汇聚起了公益保护的

暖流。同时，在生态环境保护、个人信息

保护以及文物保护等领域，省检察院也与

省法院、省生态环境厅、省治水办（河长

办）、省安委办、省残联、省总工会、省妇

联等建立起了执法司法协作和公益保护协调

联动机制，公益保护的社会协作更加强劲。

作为公益诉讼检察官的一员，徐缨不仅

切身感受到了这股更为强劲的力量，更意识

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2022年，我们会以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啃更多

的硬骨头，努力解决更多老百姓身边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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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鹿城区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第六检察部主任徐缨说，
她2021年的关键词是“近”，检察公益诉讼就在我们身边

他们啃下那么多“硬骨头”，只为了……

公共利益是什么？它是抽象的，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叫做公共利益的客观存在；但它又是

具体的，它真实地存在于我们身边，空气、水、食物……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衣食住行、柴米油盐

的日常。

多年前，当我们为会不会吃到“地沟油”“毒奶粉”，会不会因为空气污染“痛到无法呼吸”，

会不会遭遇个人信息被泄露、倒卖而惶惶不安时，我们是多么期盼能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可

以帮我们去除这些担心、恐惧，让日常柴米油盐的安全不再成为生活的最大困扰……

社会在变，时代在变。让我们欣喜的是，这些年，那些关系着老百姓日常生活，不管是舌

尖上、头顶上，还是脚底下的安全，已成为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的焦点，法治保护成为守护老

百姓安全的最坚强屏障。尤其是2017年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在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缺位

或者不起诉，以及相关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时，检察机关的及时“补位”，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确保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

这些年来，检察公益诉讼保护的领域不断拓展，从生态环境和资源、食药安全、国有财产

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到英烈权益，再到网络侵害、公共卫生、个人信息保护、安全生产……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正被越来越多的法治获得感充满。

公益诉讼，维护的是公共利益；公益保护的主体，归根结底，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你、

我、他，是“我们”。我们也高兴地看到，经历了四年多的发展，公益保护正凝聚起了更多的社

会合力，当越来越多的“我们”面对公共利益损害挺身而出，向往的美好生活，已经悄然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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